
梧新冠防指〔2020〕27 号

梧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领导小组指挥部通告

（第 3 号）

自 2 月 24 日起，广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级别由Ⅰ级响应调

整为Ⅲ级响应，为落实“外防输入”的防控策略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告如下：

一、各用人单位（包括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

位、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）、社区居委会、村民委员会要

建立健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格员制度，落实网格员利用新冠肺

炎社区防控 APP 对外地返（来）梧人员进行管理。因单位或网格

员不负责任造成监控对象脱管的，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二、2 月 11 日以来从外地返（来）梧人员要扫描“新冠肺

炎社区防控 APP 通用二维码”登记，自觉向用人单位、居住地的

社区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等进行报备，服从网格员管理。应申报

而故意不申报的人员，不配合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依法开展工作

的，视其情节依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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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从外地返（来）梧人员必须戴口罩观察 14 天，每天上

下午各测量一次体温、关注健康状况，并通过新冠肺炎社区防控

APP 报告体温等健康状况。

四、从湖北省和其他高风险地区返（来）梧人员，必须隔离

14 天并进行医学观察，有住所的实行居家隔离、用人单位有住

所的由用人单位安排隔离、无住所的来往人员统一安排在定点酒

店隔离；从中风险地区返（来）梧人员，自我隔离 14 天并密切

关注健康状况，实行居家隔离或用人单位安排隔离；从低风险地

区返（来）梧人员，体温检测正常可出行和复工。

五、从外地返（来）梧人员一旦发现体温升高（37.3℃以上）、

咳嗽、气促、乏力等症状，要立即通知网格员，并呼叫“120”

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诊治。

六、此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至政府宣布疫情结束之日止。

用人单位、社区居委会、村民委员会的联系方式由各县（市、区）

指挥部、各园区管委会公告。

附件：梧州市新冠肺炎社区防控 APP 通用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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